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学分绩点计算办法
为反映学生学习的质量，采用学分绩点制的学习质量评定方法。学生学分绩点以平均学分绩点表示，其计算方法如下：

平均学分绩点＝∑（课程学分数×绩点数）／∑课程学分数

平均学分绩点分为学年平均学分绩点和累积平均学分绩点，即：按学年结算的平均学分绩点称为学年平均学分绩点；从入学后累积结算的平均学分绩点积为累积平均学分绩点。

有关学分绩点的计算说明如下：

    （一）计算学分绩点的课程为必修课和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，选修课和素质类课程不计算学分绩点。
（二）采用五级记分制的课程和集中性实践性教学环节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折算成百分制后再进行学分统点的计算，其换算标准为：优—95分、良—85分、中—75分、及格—65分，不及格—40分。
（三）课程考核成绩与绩点数的换算方法为： 100分绩点数为5，90分为4，80分为3，70分为2，60分为1，不满60分的绩点数为0。处于整十区间的分数计算绩点数，考试成绩每增加1分绩点数增加0.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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